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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公益诉讼制度 
 

徐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全国人大常委会 10月 24日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拟增加公益诉讼制度，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成为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最

引人注目的亮点，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 
  法律民生工程 
  《草案》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甫一面世，便被媒体冠之以“法律民生工程”的称谓。的确，

该条规定所指向的，正是当前公众最为关注、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经济

高速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近年来，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事故不断发生，处于重压下的环境与消

费者亟须有效的救济与保护机制。但《民事诉讼法》强调起诉人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然而，由于消费者行为上的个体性和分散性，由于环境侵害所具有的间接性、潜在性和广泛性，

实践中这两类诉讼往往因当事人不适格而无法进入法院的大门，违法行径得不到制裁，环境和众

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无法获得有效保障。这一状况已危及公众利益，如何制止环境污染、保护消

费者集合化的利益，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对此，《草案》明确授权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制止污染环境

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在中国公益诉讼历经 15 年实践发展、理论研究和立法
推动之后，如果《草案》能够确立公益诉讼条款，无疑将成为一项有效的用法律保障民生、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 
  在此，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什么是公共利益?比如，一些地方
政府以公共利益之名征地，开发商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强行拆迁，而被拆迁的人则高呼为维护公

共利益而抗拒拆迁。此“公益”非彼“公益” 
  在国际上，专家学者和观察家们一致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发端于美国 20世纪 50-60
年代的民权运动，旨在挑战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公益诉
讼逐渐成为了一种全球景象，它也从最初的取消种族隔离诉讼扩展到为保护所有社会弱势群体、

边缘化群体——环境、消费者、女性、有色人种、未成年人及类似的诸多利益——而施行的一类

特殊诉讼机制。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公益诉讼在不同国家中呈现出怎样不同的样貌和形态，其根

本立足点都限定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事实上，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所指的并非是一种整体上、泛化的公益。其理据在于，

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层、利益分化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社会并非是一个整全性的社会，

而公共利益也不是整全性的公共利益。伴随着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必然降低全社会的公共利益

水平。同时，强势利益集团则更可能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指向，并且使政策偏离公共利益这一根本

方向。因此，根据“木桶原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水平实际上取决于弱势群体这一短板在社

会中的利益状况。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为提高社会公共利益程度而代表弱势群体、以公共利益名

义提起的公益诉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现代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都限定在弱势

群体的利益保护上。 
  “公共利益”是一个频频见诸法律法规的术语，在中国，从《宪法》、《土地管理法》、《行政

处罚法》到《著作权法》、《专利法》、《证券法》、《物权法》等多部法律中都有关于“公共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中，公共利益的意涵和范畴也各有不同，这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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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法律不同的立法目的和调整对象。强行要求不同的法律规范在使用“公共利益”术语意涵和范

畴上具有一致性，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各法律部门的独特属性和差异性。 
  现代社会中司法的功能与目的 
  实际上，就其本质而言，任何形式的民事诉讼都具有实现社会利益的功能。因为仅从法律获

得实现的角度看，完全的私人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即已通过对法律权威的维护体现了社会利益。但

是，之所以存在公益诉讼这一特殊机制，是因为其所致力于保护的利益主体——弱势群体的特殊

性，因为这些利益主体在实际的社会公共议程中往往缺席，这种缺席，使得他们无论是在立法还

是行政，无论是在法律还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都呈现出一种制度化的失语状况。 
  20世纪以来，作为深刻的社会变动的结果，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已不再仅是那些涉及
基本上为个人主义的、静态的“私法”及其个体权利的问题，而映射出一个工业化、动态的、多

元化社会的问题——包括那些因劳资冲突、社会保障、环境污染、消费者保护和跨国公司而引发

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一个快速转型的经济和社会中的法律必须是一种迅速变化的法律，但是

在世界各国，由于立法过程不可避免地缓慢迟滞且难以面面俱到，因此，决策者必须致力于塑造

顺应社会新型需求和愿望的法律。当然，这就鲜明地提出了司法职能的新兴社会角色以及社会正

义的问题。 
  据此，公益诉讼给那些在社会中未获得充分代表的群体提供了一个参与社会公共议程的途

径，对于这些群体来说，在某些时候，诉讼可能是唯一能使他们进入公共视野和公共生活的入口。

在现代社会，法院不只是裁判私人纠纷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法院的作用在于扩展权利、形成政

策决定、实现立法活动所不能达到的社会性变革。公益诉讼让那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承担损失的

人们，将法院作为一个公民表达意愿，让纠纷能够被大众看得到、听得见并得到协商或者公正和

解的论坛，同时借此激发公共辩论，从而就许多重要的社会资源分配问题形成公共政策，并通过

这种途径发展法律。以社会正义为主题，公益诉讼所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对话式的实践理性，而

不是传统法律观中静态的、单向强制的规则实施。 


